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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代学徒制在运行的过程中存在诸多的问题，研究现之代学徒制的运行更凸显出起重要性。本文在分析现代学徒制构成的因素

上，提出按照“选择好学生(学徒)选择好企业和学校→做好校企合作工作→建立好良好的外部驱动机制”的路径来构建现代学徒制的运行机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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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副司长王扬南在总结2014年12

月以来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时指出：“个别试点地区政府对试点

工作的政策扶持不够，特别是在落实试点学校招生自主权和对试

点企业优惠政策方面存在差距，对现代学徒制工作的专项投入不

够。部分试点行业对试点工作缺乏指导，在建立行业、企业、学

校多方参与的工作协调小组，落实责任制方面存在空白；在发挥

行业优势，调动行业企业资源方面尚需作为。少数试点院校在落

实责任制，建立健全协调组织或机构方面存在不足，缺乏专人落

实负责；投入不够，多方筹措经费投入试点项目办法不多，试点

项目经费管理薄弱。少数试点企业在激励与保障机制建设上有待

完善，缺乏相关的支持政策和实施方案。”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

是多方面的，也告诉构建我们现代学徒制运行机制至关重要。

一、现代学徒制的内涵

关于现代学徒制的内涵，见仁见智。一般认为，现代学徒制

是产教融合的基本制度载体和有效实现形式，也是国际上职业教

育发展的基本趋势和主导模式。现代学徒制是通过学校和企业的

深度合作、教师与师傅的联合传授，对学生以技能培养为主的现

代人才培养模式。2014 年2 月26 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

常务会议，确定了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任务措施，提出“开

展校企联合招生、联合培养的现代学徒制试点”。《国务院关于

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对“开展校企联合招生、联合

培养的现代学徒制试点，完善支持政策，推进校企一体化育人”

做出具体要求，标志现代学徒制已经成为国家人力资源开发的重

要战略。2014 年教育部印发《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

意见》，对以职业院校为主导开展的学徒制进行部署，明确了试

点目标、内容、范围及工作安排。2015 年，人力资源与社会保

障部、财政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开展企业新型学徒制试点工作的

通知》，对以企业为主导开展的学徒制进行了安排。发改委、教

育部、人社部联合国家开发银行印发了《老工业基地产业转型技

术技能人才双元培育改革试点方案》，核心内容也是校企合作育

人。上述文件均从宏观层面界定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试点工作的

要求，我们可以从这些文件中找到现代学徒制应有的基本要素：

学生，企业或行业、学校、政府。这些要素内部和要素之间的关

系就构成了现代学徒制运行的模型，如图1所示：

此图以学生为中心，充分发挥政府、学校和企业行业各自的

作用和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都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高劳动

者技能水平和职业素质，培养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

二、现代学徒制的运行要素

1.选择好学生(学徒)

理想的状态是每个学生都能参与到现代学徒制的培养中来，

但在现实教育中，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符合现代学徒制中学徒的标

准，因此，搞好现代学徒制的前提就是要要选择好学生(学徒)。学

生(学徒)至少应该具备这样的要求：自觉自愿加入现代学徒制的教

学体系中；要认同企业的文化和企业理念，并自觉用企业的文化和

企业的价值观念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对企业忠诚；对所从事的岗位

有较为清醒的认识。否则，学校和企业辛辛苦苦培养了学生，学生

立马跳槽，给企业带来了损失，也给学校的名誉带来了损失。

2.选择好企业和学校

《教育部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意见》(教职成

[2014]9号)明确提出：“现代学徒制有利于促进行业、企业参与职

业教育人才培养全过程，实现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对接，课程内

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毕业证书与职业

资格证书对接，职业教育与终身学习对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

针对性。”由此看来，现代学徒制中的双主体地位不可偏废，学

校与企业都是办学的主体，双方签订办学协议，共同参与人才培

养的全过程，共同承担教学、管理、经费投入等责任。该文件也

对企业有明确的要求，那就是“有条件、基础好的骨干企业”一

般而言，现代学徒制中的企业至少应该考虑以下几点：企业的有

长期的发展需求、企业自身的吸引力、企业的学徒培训能力和校

企合作良好的基础。现代学徒制要求企业全过程参与人才培养，

对企业的工位数、生产设备、企业师傅的数量与质量、企业原有

培训体系与培训文化等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国家层面要求“有条件、基础好的”中高职学校、应用型本

科院校可以开展现代学徒制的试点，各学校在选择是否实行现代

学徒制培养恐怕还必须考虑专业适应性的问题。在笔者看来，并

不是所有的专业都适合现代学徒制的，比如师范专业。因此，学

校应选择和学校所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一致的且具有一定的招

生规模的专业开展现代学徒制。有专家建议，试点专业选择最好

以先进制造业类和现代服务业类为主，涵盖学校示范性专业、重

点专业、重点建设专业和相关专项资金扶持专业，因为这类专业

的“软、硬”基础都较好，可能更利于开展。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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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做好校企合作工作

《教育部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

把握试点工作内涵必须“积极推进招生与招工一体化”、“深

化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加强专兼结合师资队伍建

设”、“形成与现代学徒制相适应的教学管理与运行机制”。因

此，良好的校企合作必须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1)共建校企合作平台

现代学徒制最主要特征是学生和学徒身份相互交替。表现

为：进口要通畅、出口要畅通、进出口中间的管理要夯实。因

此，在进口方面，根据“招生即招工、入校即入厂、校企联合培

养”的要求，学校根据合作企业需求，与合作企业共同研制招生

与招工方案，扩大招生范围，改革考核方式、内容和录取办法，

并将试点院校的相关招生计划纳入学校年度招生计划进行统一管

理；在出口方面，学生(学徒)经学校和企业考核合格后办法毕业

证书和技能等级证书，企业在用人的时候，学徒优先享有晋升的

资格，对于表现优秀者可以作为企业的骨干人才进行培养和储

备；在进出口中间的管理，校企双方要共同制定教学标准、共同

监管教学过程、共同评估教学结果、共同保障教学条件。

(2)共建师资队伍

《教育部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

现代学徒制的教学任务必须由学校教师和企业师傅共同承担，形

成双导师制。合作企业要将那些吃苦耐劳、敬业爱岗、作风正派

的能工巧匠、业务骨干、技术负责人等纳入到师傅资源库，通过

物质或精神方面的奖励去激励师傅承担“额外的工作任务”；合

作学校要骨干教师担任文化及专业课导师。通过校企教师双方合

作，建立“二师一徒”，学校教师面对面指导，侧重学生基本技

能培养，师傅手把手侧重徒弟(学生)专项技能培养。

(3)共建教学管理与运行机制

科学合理的教学管理与运行机制是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

重要保障。作为一种开放的教育类型，职业教育跨越了职业与教

育、企业与学校、工作与学习的界域，实现这种“跨界”教育，

必须同时遵循职业和教育规律，必须打破在企业里办培训或者在

学校里办教育的思维，形成系统集成、“跨界”的理性思维。在

现代学徒制实施的过程中，由于教学空间从校内到校外的延伸，

学校、行业和企业等多元主体的参与，在教学管理运行中，要求

必须做到工学衔接合理，那么以学校为主和以课堂为中心的传统

教学组织形式已经无法适应这种要求，为此，必须改革现行的教

学组织模式和管理体制。教学管理要充分贯彻一切为了学生更好

地发展的教育理念，要依据培养过程中学生发展的共性和个性需

求选择教学组织方式，实行校企共同参与的“柔性化”的教学管

理模式，校企共同实施课程管理、共同评价课程实施效果和评估

高技能人才培养绩效。

4.建立好良好的外部驱动机制。

现代学徒制在实施的过程中，政府是不可或缺的因素。考察

国外在推行现代学徒制的过程中政府的作用，不难发现政府的作

用主要表现为企业和学校提供一系列政策支持，并制定特定的法

律协议等来维护校企合作的顺利实行。在我国，现代学徒制的推

行，不仅面临着对传统学徒制改造的问题，还面临着将学校教育

和企业教育的融合问题，校企合作的政策支持和推进的力度和深

度还需进一步加强，校企合作的效果还需要进一步夯实，这更离

不开政府的作用，需要政府建立良好的外部驱动机制，需要政府

通过制定相关的制度、提供相关的专项资金、当好学校和企业的

“红娘”。

政府制定政策的扶持是关键。从我国法律层面来看，《劳

动法》《高等教育法》《职业教育法》《就业促进法》等法律条

文中缺少关于学徒制法律地位、学徒合法身份与基本权益、校企

双方责权利等重要事项的明确规定，教育部出台的文件中也缺乏

相关规定。如：对学徒身份的认定问题。我国《劳动法》明确规

定，禁止使用童工，对于未满十八周岁的学徒的认定，需要有效

的制度来约束企业的行为，避免学徒成为廉价的劳动力。政府可

以鼓励院校、企业、学生、家长签订四方协议，明确学徒的学生

和职工双重身份，约定各方职责权利，确保学徒的受教育权利得

到有效保障，确保学徒制的教育属性，确保学徒可以获得合理的

劳动报酬，为学徒购买工伤保险，明确企业和院校在意外事故中

承担的有限责任；根据学徒教育教学需要，科学安排学徒岗位，

合理分配工作任务。

政府要结合现代学徒制试点的实际，可以为企业提供专项

经费支持、购买服务等方式补偿或购买企业提供的职业教育与培

训、实训场地、师傅薪酬等，进一步完善政府扶持政策，扩大扶

持力度，让参与现代学徒制的企业从中真正得到实惠，吸引企业

积极参与现代学徒制试点。同时也规范与明确参与现代学徒制的

企业标准，确保企业在师傅专业水平、实习实训场地、人力资源

管理水平、企业声誉等方面具有参与现代学徒制改革的能力和资

质。

政府必须充当企业和学校的“红娘”，构建行业协会或者

是企业集团这类中介机构，它可以为企业和学校之间搭建一条畅

通的沟通渠道，搭建合作平台，同时也起到一定辅助和协调的职

能。总之，在开展现代学徒制时，应寻求企业与学校的双赢切入

点，使企业认识到学徒制可为企业节约成本、简化招聘程序，从

而促使校企各专所长，分工合作，共同负责培养、共同承担风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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